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

交换生选拔补充规定

为了严格遵循与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更好地做好岭南学院MBA交换生的选拔工作，现就《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交换生选拔暂行规定》做出如下补充规定：

第1条 学生 “学习成绩”按必修课和选修课的绩点乘系数2后作为该项标准的打分。绩点以教务部门提供的成绩单为准（纳入统计的学生成绩为申请日期截止前申请人已有的课程成绩）。MBA学生的成绩如为百分制或A—F打分，则应将平均成绩换算成5分制绩点，然后乘系数2作为学习成绩的打分。岭南学院国际MBA教育中心有权对外公示申请人课程成绩。

第二条 申请交换的学生原则上应至少修完9门必修课程。

第三条 “诚信及社会活动”考核的是学生在学期间参与的社会服务、社会活动、集体活动和诚信记录等表现。申请人在申请资料中所列的每一项活动和记录都必须提供至少一人以上的证明人及证明人具体的联系方式。国际MBA教育中心有权核实申请人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并对外公示申请人所提供的“诚信及社会活动”资料。

第四条 有兴趣申请交换的学生依据发布的信息在指定的日期前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MBA学生的申请材料一般包括“交换生申请表”、“诚信及社会活动评分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包括证明材料及证明人姓名及详细的联系方式）”、“英文个人自述”（Personal Statement）、“岭南学院国际交换生项目MBA学生承诺书”、“紧急情况联系信息表”、“岭南学院专业学位学生收费收缴管理办法确认签名表”等资料。如果申请奖学金，还要提交奖学金申请表。申请者可随表附交相关证明材料。英文个人自述主要是介绍自己以及学习打算，说明为什么自己适合交换生项目，不应超过A4纸三页。每次选拔有其他材料要求的，也应提供。材料不齐全者一律视为无效报名申请。

第五条 本规定由岭南学院国际MBA教育中心负责解释和指导实施。

第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实施过程中如有新的或补充的规定出台，也应遵守。

申请人签名：

申请学校：

